Arminianism 亞米紐主義 亞米紐（Jacobus Arminius, 1560～1609）是荷蘭的神學家，在萊頓（Leiden）、巴塞爾及日內瓦受教育。在日內瓦期間，他受業於伯撒（Beza{\LinkToBook:TopicID=210,Name=Beza, Theodore 伯撒}）。亞米紐返回荷蘭後，先在阿姆斯特丹作牧會工作，然後於萊頓大學任教授之職（1603）。他公開批評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）的一些基本假設，引來一場厲害的爭辯。
　　亞米紐神學的重心，乃在他那種極端的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。他反對伯撒那種臆測性的墮落前論（supralapsarianism，即神先定人永生或永死，然後定其墮落的思想），認為它缺乏以基督為中心的特性，說基督不是揀選的基礎，救恩是一早就預定了的，基督只是在這預定之下成就救贖；這樣一來，揀選的諭旨（decree），和藉著基督道成肉身所成就之救恩的諭旨，就被分裂了。
　　亞米紐不能接納這些思想，他把伯撒對揀選與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的次序倒轉過來。對改革宗神學來說，神在歷史上顯出的恩典，全是基於祂早就預定的揀選；但對亞米紐來說，揀選是在恩典之後。神的旨意是要拯救所有願意悔改、相信及堅忍下去的人，揀選則在乎人怎樣回應神，又因為神一早就知道人的信心及堅守（Persever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21,Name=Perseverance}），祂的揀選就是這樣做出來的。亞米紐不否認有真信徒可以完全變成不信，以致終於失喪的可能，因此人是沒有終極得救的確據（Assurance of 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63,Name=Assurance of Salvation}）的。不過，人若要堅持下去相信基督，神必賜下夠用的恩典使人能持守到底。人的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是自由的，他可以相信神，或拒絕祂的恩典。救贖恩典是普世的，不是只給某些特定的人，這個恩典足夠全備，卻並非不可能抗拒；人的意志是自由的，沒有被定規下來；在得救的事情上，他的意志是與神的恩典同工，不是完全處於被動的位置。簡言之，亞米紐是說神並沒有揀選任何人，祂是本於自己的預知，知道什麼人會揀選祂，祂就揀選那人。這個思想的根源，可上溯至伯拉糾主義（Pelag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14,Name=Pelagianism}）【編按︰不採納改革宗神學之預定論，而把較大程度之責任放在人的自由意志去選擇的，未必就與伯拉糾思想有任何關聯；事實上，近代神學比較著重人自由意志的功能及責任】，和希臘教父的思想。
　　亞米紐的思想為後人加以發揚，成為「抗議信條」（Remonstrant Articles, 1610），此信條共有五款︰1.預定論是本乎人對神的反應，而神對人的反應是一早就預知的；2.基督為所有人和每個人死，但只有信徒能得救；3.人本乎自己不能相信，必須神的恩典才成【編按︰第三信條說明他們與伯拉糾主義處於對立的地位，在這信條內，他們甚至說，「人自己沒有那使他得救的信念，也沒有自由意志的能力……他需要藉聖靈在基督裡由神重生，並在悟性、傾向或意志，和一切能力上更新」】；4.但神的恩典是可拒絕的；5.至於重生得救的人會否堅持下去，就要進一步研究【編按︰按第五條的原文，含義是傾向聖靈足以保守人抗拒撒但的誘惑，並引約翰福音十28說︰「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」。至於說要「進一步研究」，其目的是︰「然後我們自己心裡才有絕對把握去教訓人」。「抗議信條」全文，可參尼科斯編，《歷代基督教信條》，湯清譯，文藝，41989，305～7頁】。
　　「抗議信條」引起全國教會的爭辯，荷蘭終於召開多特會議（Dort, Synod of{\LinkToBook:TopicID=378,Name=Dort, Synod of}）來解決；結果亞米紐派大敗，「抗議信條」受定罪，他們的牧師被革職，有些還要流亡海外。對反對亞米紐的人來說，他們認為亞米紐派是採取半伯拉糾主義來了解恩典，質疑堅忍，破壞救恩的確據，並且因為他們不接納預定論，便說他們引入一種條件性的福音，因而危害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及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的道理。
　　反對「抗議信條」者害怕的事，似乎很快就出現了。依皮斯科皮烏（Simon Episcopius, 1583～1643）是多特會議中抗議者的領袖，「抗議信條」的主要作者，又是萊頓大學的教授，在多特會議後不久再發展他的神學，重申一種有條件的預定論；他說只有父神有祂獨有的神性，子與聖靈不單在生成與啟示上與父不一樣，連本質也不盡相同（參三位一體，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。他強調基督是個榜樣，與基督有關之教義，也就被置於倫理學之下了。
　　亞米紐派相信基督是為萬人死（參贖罪的範圍，Atonement, Extent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69,Name=Atonement, Extent of}），因此不能接納改革宗的替代贖罪論（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）；按改革宗的看法，基督是為一切相信的人代付罪罰，由此使救贖生效；而按亞米紐派的看法，既然不是人人都得救，因此基督就不可能為所有的人代付罪罰了；基督的死只是容許父神饒恕那些悔改相信的人而已，它使救恩成為可能，卻沒有真正救贖任何人。事實上，救恩不是因為神慈愛和公義的本性，而必需要基督贖罪的死才能成就，神只因為審慎施行的理由，而選擇基督的死作媒介來救贖人而已。屬亞米紐派的格魯希烏（Grotius{\LinkToBook:TopicID=530,Name=Grotius, Hugo}），就是第一個用政府論來建立救贖論的人。
　　亞米紐在荷蘭雖受壓制，但在世界各地卻發展迅速，終於漫及整個更正教會。它的發展得到約翰衛斯理（J. Wesley{\LinkToBook:TopicID=1228,Name=Wesley, John}）不少幫助。衛斯理派的亞米紐主義承認，人因犯罪而招來的影響是全面的，使人更需要神的恩典；但是他們仍然保留著神人合作說（synergism；參意志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 意志}）。在救贖的事情上，基督的工作是與所有人有關的，為要救贖人脫離亞當第一個罪帶來的罪愆，並賜下足夠的恩典，使人悔改和相信；人若要悔改，可以支取這種恩典來使用。因此他們看恩典的態度，就與改革宗不一樣，其重心是放在人怎樣取用恩典。再者，他們認為一個誠信者日後仍然可以從恩典中墮落，人對現今的得救可以有確據，但對終極的得救卻沒有。衛斯理派一個具領導地位的神學家華生（Richard Watson, 1781～1833）在他的《神學要義》（Theological lnstitutes, 1823）的目錄中，甚至連「揀選」一項也沒有，他只看之為施行救贖時一種臨時的行動。
　　在近代，亞米紐派與浸信會（Bap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85,Name=Baptist Theology 浸信會神學}）和時代論者（Dispensational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367,Name=Dispensational Theology}）合在一起，成為美國基要派（Fundament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87,Name=Fundamentalism}）運動的一大力量。但嚴格說來，我們不應把它們混為一談，這樣才可以明白亞米紐本身獨特的思想︰揀選是本乎神的預知，不是預定；部分敗壞；可拒絕的恩典；自願的信心；人與神恩可合作的半伯拉糾思想，以及真信徒能從恩典墮落，以致減弱人的得救確據等等。【編按︰本文作者似乎從一種頗不友善的態度來介紹亞米紐主義，編者除了在重要地方加上按語外，亦在翻譯中儘量減弱作者較具價值批判而又尖銳的詞句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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